
禹州市京华石油城“12·11”罩棚坍塌
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12月11日6时43分许，禹州市京华石油城发生一起罩棚坍塌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60万元。

为切实查明事故原因，深刻汲取教训，参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河南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43号）等法律法规规定和省、许昌市领导批示指示精神，2023年12月12日，禹州市政府成立了由公安局、住建局、商务局、应急管理局、总工会等相关部门人员参加的禹州市京华石油城“12˙11”罩棚坍塌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许昌市应急管理局、住建局、商务局等部门人员全程参与指导调查，邀请禹州市纪委监委参与事故调查，对调查工作进行监督。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原则和“四不放过”要求，通过现场察看、调查取证、综合分析等，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情、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经调查认定，这是一起因大风降雪天气和罩棚檐口超出顶棚过高，引发罩棚局部积雪过厚，远超罩棚荷载能力而导致坍塌的次生灾害事故。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
（一）禹州市京华石油城概况

该石油城位于禹州市无梁镇姚店村S325省道与S103省道交叉口北2.1公里路西，始建于2005年，2006年投入使用，占地面积8404㎡。设置地下储油罐6个，加油机6台，主要经营车用乙醇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经营方式为零售。法定代表人宋聚坤。持有工商营业执照（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成品油零售批准证书（油零售证书第******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豫*危化经字〔2023〕*****号）。

该石油城现有员工9名，其中企业负责人1名、安全管理人员1名、加油工4名、洗车工3名，24小时营业，高峰期管理人员现场办公，低谷时轮休。

（二）禹州市京华石油城经营方式

该石油城自始建以来一直是合作经营。2015年2月至2016年12月与山东省庆云县人侯光平合作；2022年至今与山东省庆云县人胡俊超（任石油城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合作。

（三）禹州市京华石油城罩棚情况

该石油城罩棚为室外钢结构框架，2006年8月建成投用，设计方案因管理不善丢失，没有验收合格证。2015年3月时任站长侯光平采取外包劳务方式对罩棚进行改造缩小，原罩棚长60米，宽37米，面积为2220m2，改造后为长48米，宽28米，面积为1344㎡。经测量，该罩棚檐口高度为2.3米，高出顶棚55厘米。罩棚改造时未制定改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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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禹州市京华石油城加油机布局情况

该石油城共有加油机六台，分东西两排，每排三台，自北向南依次排序。
二、事故发生及抢险救援经过、善后处理情况

（一）事故发生前夕气象情况

2023年12月10日18时开始禹州市出现明显降雪过程，西北风，风速为5级，前期以冰粒和雨夹雪为主，21时开始转为纯雪过程。期间总降水量为11.9mm，距离无梁镇较近的长葛市与新郑市站点，期间总降水量分别为16.9mm和18.5mm。期间无梁镇极大风速为10.1m/s（5级），期间平均气温为-1.8℃，最低气温-3.8℃，最高气温-0.3℃。其中禹州市最大积雪深度达40mm，长葛市最大积雪深度100mm，新郑市最大积雪深度达到130mm。

禹州市京华石油城位于无梁镇姚店村北侧，属于禹州、新郑、长葛三市交界处，气温低，风速大、积雪深度厚。

（二）事故发生及抢险救援情况

2023年12月10日，禹州市京华石油城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胡**和加油工司**、杨**值班（10日8点至11日8点）。通过调取石油城视频监控资料和对相关人员询问得知：11日6时25分许，加油工司**和杨**在清理完营业厅与罩棚之间的积雪后，司**到出站口清理积雪，杨**用铁锹清理5号加油机前的积雪，6时43分许，石油城东南角罩棚坍塌，杨**看到后，迅速向外跑，未能及时撤出。在营业厅的胡**听到响声，出来看到整个罩棚落在地上，得知杨**被掩埋在罩棚下面，立即拨打110和120急救电话，并组织周边群众用切割机和撬棍等工具开始施救；7时27分许119赶到现场，杨**被救出，7时39分许120赶到现场，经现场医护人员抢救后诊断杨**已失去生命体征。
（三）事故善后处置情况

在市相关部门和无梁镇人民政府协调下，12月11日晚禹州市京华石油城与死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遇难人员善后工作全部处理完毕，未发生新的网络舆情。

三、事故造成死亡人员基本信息

杨**，女，汉族，家庭住址：河南省禹州市********，身份证号码：******************。
四、事故发生原因分析

经调查综合分析，该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事发前无梁镇出现明显降雪过程，受西北风力作用，加上京华石油城罩棚檐口高出顶棚55厘米等综合因素，降雪被聚集至罩棚东南角一侧，局部积雪厚度达800mm（800㎜积雪折算后为0.8kN/m2），其重力远远超出国家《建筑结构荷载规范》（50009-2012）所明确的钢架结构罩棚荷载标准
，导致罩棚东南角局部先坍塌，进而引发整个罩棚重力失衡，最终罩棚瞬间全部坍塌。

五、暴露出的主要问题

尽管此次事故是由极端恶劣天气引发的次生灾害事故，但也暴露出事故单位在日常管理方面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一）罩棚檐口过高，存在风险隐患。京华石油城罩棚檐口高度过大，且高出顶棚55厘米，未充分考虑大风降雪天气容易导致罩棚局部积雪过厚，极有可能超出罩棚设计荷载，存在较大坍塌风险隐患。

（二）对罩棚管理维护不重视、不到位。按照《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等相关规定，在日常使用维护过程中，应对既有建筑的使用环境以及损伤和运行情况等进行定期的日常检查，检查周期每年不应少于1次。但京华石油城为了罩棚美观，随意利用板材将罩棚钢架结构部分进行封闭，非常不利于及时观察钢架结构状态，从2015年改造至事故发生，8年内没有罩棚日常维护管理记录；从事故现场看，该罩棚钢架结构局部已有明显锈迹。

（三）落实应急预警和应对极端恶劣天气防范措施不到位。此轮雨雪冰冻灾害天气应对过程中，各级指挥部均安排了对重点场所、重点部位、重要建筑物安全隐患排查，但未引起京华石油城等基层单位的高度重视，该排查的未排查，工作流于形式。

六、对事故单位处理建议

根据事故原因调查、事故性质认定和暴露出的主要问题，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事故单位提出如下处理建议：

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
，建议禹州市应急管理局暂扣禹州市京华石油城《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禹州市商务局暂扣禹州市京华石油城《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建议依法对禹州市京华石油城予以行政处罚。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各加油站企业尤其是禹州市**石油城要认真汲取本次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进一步强化安全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消除管理盲区和漏洞；完善并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技术操作规程，特别是要高度重视落实构筑物改造的各项审批手续和现场管理，罩棚檐口设置不宜过高，且不得对钢架结构下方进行整体封闭,加强对油站罩棚及构筑物的日常维护；同时落实应急预警机制、高度重视极端恶劣天气应急防范工作，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杜绝类似事故的发生。

（二）针对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改。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要针对此次事故暴露出的问题，组织对全市加油站以及涉及罩棚构筑物的单位开展一次全方位的排查，对存在类似问题的罩棚一并抓好整改；要高度重视恶劣天气下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部位的监控与监管，组织指导及时排除安全隐患，坚决防止各类事故发生。

（三）切实提升政治站位，强化属地监管责任。各级政府特别是无梁镇政府要认真履行属地监管的职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加大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的监管力度，加大对企业的巡查、检查力度次数，督促企业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全力打通工作落实“最后一公里”，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推动本辖区安全生产总体形势的稳定与好转。

�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50009-2012）7.1.2、7.1.3：一般房屋雪荷载按50年重现期为0.40kN/㎡，钢网架结构对雪荷载敏感，采用100年重现期雪荷载取值为0.45kN/㎡。


�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四十条　事故发生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由有关部门依法暂扣或者吊销其有关证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并定期检测，保证正常运转。维护、保养、检测应当作好记录，并由有关人员签字。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三）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的。











